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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5_AD_A6_E4_c80_531790.htm 多年来直至现在，在

法理学的研究以及法理学教课书中，我们给法理学这门学科

赋予了一个不恰当的定位，总是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是指

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样的定位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

，也是法理学者给自己下了一个“套”，致使我国的法理学

研究一直受到部门法学的责难，成为部门法学经常“攻击”

的口实。其中一个最大的且经常性的责难是“法理学无用论

”，认为法理学对部门法学乃至法律实践无法提供指导性的

理论和学说。其实，这种责难根源于对法理学学科性质和学

科特点的认识。 法理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科？它有哪

些研究特点？在这些问题上至今仍有争议。在总体上，国家

教育部学科目录表上将法学学科定位为“应用学科”，也可

叫实践性学科。这样的定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法学的

研究对象是法律及其法律现象，而法律及其法律现象是实践

性较强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体系。但具体到法学学科体系内部

，它又有不同的属性和特点，宏观上可以分为“理论法学”

和“应用法学”（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一分类）。法理学

则属于“理论法学”中的牵头性学科。理论法学属于思想性

、思维性学科，它相对区别于法学中的直接以具体法律为研

究对象的部门法学。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部门法学不需

要理论性，而是就其主要特点和功能而言。法理学中的“理

”字，本身就标明了这门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学科。这里的“

理论性”，主要是指它的“思维性”，说明它是一门思维性



科学。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它具有哲学的特点。法理学可

能回答的不是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案件如何审理，

程序如何进行，引用何种法律，适用何种制裁等等，它所关

心的是法律的原理性问题。而对这些原理性问题的分析说明

，则必然是理论性的和思维性的。 关于法理学的研究特点，

“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普遍性，以及概而言之的理论

性是这门学科的应有属性和特色”。国外一些著名的法理学

家对此也有论述。例如，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教授指出：“法

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

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

部分。”抽象性是“法律的一般理论”，即法理学的显著特

点，这种抽象性是同法律实践的具体性相对而言的。法律实

践一般而言是具体的，它或者涉及到某一法律制度、法律规

范，或者涉及到某类具体的案件或某一具体的个案。而法理

学所关涉的则是对整个法律现象、法律实践的阐释，这种阐

释也可能是对制度本身的抽象思考，也可能是对制度之外、

制度背后因素的抽象思考。 对法理学抽象性特点的认识，有

助于把握法理学这门法学基础学科的一些本质属性或规定性

。近年来，在实用功利主义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一切都追求

“有用性”，而将这种“有用性”又具体阐释为对社会生活

和社会实践具体而实际的功效，有时甚至就等同于经济效用

。这种风气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学问、学术、学科都要产生

一种立竿见影的直接效用，而忽略了各种学问、学术、学科

性质间的差别。忽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在

社会科学中又忽略了基础性理论科学和实用性应用科学之间

的差别。在“有用性”的追求上，也严重地忽略了“直接有



用”、“直接效用”和“间接有用”、“间接效用”的区别

。用一把尺子来度量所有的学问和学术的价值，自然会导致

对理论学科的非难和无端指责。所谓“理论无用论”、“法

理学无用论”等正是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的产物。似乎一切

抽象的、不能为实践带来直接效用的学问、学术和学科都失

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法理学就其学科本性而言，是理论思维

科学，而这种理论思维性科学必定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是

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具有较浓厚的哲学色彩。正是在此

种意义上，法理学有时也被称之为“法哲学”。但法理学的

抽象性并非是空想性，它不是空灵之物，而是有其坚实的基

础，即丰富的法律实践。法理学正是在对大量丰富的法律实

践和法律现象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其带有共同性和规律性

的理论。因此，任何对法理学的指责和非难，或者是对法理

学抽象性特点的不甚了解，或者是从实用功利主义角度对法

理学的苛刻要求，而这种苛刻要求无助于发展这一具有抽象

性思维特征的学科，同时也反映了对法理学学科性质认识上

的盲区。 而法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概括性。法理学

的概括性是指它将许许多多个别的、具体的法律现象作为研

究对象，从中概括出一些带有共性的、普遍性的结论，这种

结论对那些具体的、个别的法律现象具有普遍性的阐释作用

。概括性在法理学学科和研究中处处都能体现出来。比如，

关于权力学说，法律实践中所呈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别

的权力形态，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督权等；法理

学则在这种多样性的具体的权力形态基础上，概括出、抽象

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权力理论，而对许多具体权力形态

的研究则分属于具体法学。例如，对立法权力的研究属于立



法学，对司法权力的研究属于司法学，对行政权力的研究属

于行政法学。又如关于权利学说，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形

态有许多种类，仅公民基本权利形态就自成为一个庞大的权

利体系，如财产权利，选举权利和被选举权利，言论、出版

等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人身自由权利，人格尊严权利

，住宅不受侵犯权利，通讯自由权利，劳动权利，休息权利

，受教育权利，科学研究和创作自由权利，男女平等权利，

婚姻家庭自由权利等。法理学则在这大量的具体权利形态基

础上，抽象出、概括出具有普遍阐释力的一般权利理论，而

对每一具体权利形态的研究则根据其权利属性分别由宪法学

、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等去作深入剖析。

再如关于法律关系理论，在法律实践中有宪法法律关系、民

法法律关系、刑法法律关系、行政法法律关系等，而法理学

范畴中的法律关系理论，既要建立在这些具体的法律关系理

论基础之上，又要从其中抽象出带有共性的，能够说明、阐

释各具体法律关系形态的一般法律关系理论，这才能真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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